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崇义街道办事处文件


涪崇办发〔2004〕51号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崇义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崇义街道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事务具体办理办法》的通知

各社区居委会，青龙湾移民小区管委会，街道各部门:
　　《崇义街道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事务具体办理办法》已经街道办事处审定，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崇义街道办事处
二OO四年五月十日
（此件公开发布）
崇义街道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事务具体办理办法

　　为认真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各项制度，切实加强辖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工作，根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重庆市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办法和重庆市涪陵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细则》，结合崇义辖区实际，制定如下办理程序及工作意见。
一、健全组织机构
（一）成立崇义街道低保审核领导小组，负责对辖区居民低保申请进行审核。
组　长:曾　志（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副组长:李道林（党工委副书记、人大工委主任）
潘黎明（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
鲍志坚（办事处副主任）
成　员:街道社区建设和社会保障科、社会保障服务所及监察办全体人员。
（二）建立社区低保评议小组，各社区居委会主任为组长，全体社区居委干部及辖区部分企事业单位工会负责人和居民代表为成员（人数9至13人）， 负责对申请人家庭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对申报金额进行民主评议和张榜公布等具体工作。
二、规范办理程序
（一）低保工作流程
户主申请→社区居委入户调查→社区低保评议小组民主评议→ 社区居委张榜公布→街道审核（先由街道社保所进行审查把关，再提交街道审核领导小组进行材料审核）→报区民政局审批→ 再张榜公布→按月发放、按季调整。
（二）低保办理时限及程序:
1.低保申请对象在每月1日－5日将申请书和所需证明材料交给户口所在地社区居委会，申请下月低保（逾期延至下月办理）。
2.每月6日－18日社区居委须做好下月新增、停发对象的入户调查（3、6、9、12月包括对已保对象的复查、调整，并对复查、调整情况进行张榜公布）、填表、民主评议，张榜《通告一》，公布社区民情评议结果，并上报街道办事处审核，同时张榜《通告二》公布本月经区民政局审批通过的新增低保对象。
3.每月19－25日，街道办事处召开低保审核小组会议对下月低保新增、停发、调整情况进行审核，将审核的书面结果和各类表格连同本月低保金发放名册及各类报表上报区民政局。
（三）低保金领取办法
1.低保金发放时必须坚持享受对象户主本人在三份发放花名册上签字盖章（确因特殊情况，家庭共同生活成员持本人身份证经居委干部验证属实）后方可领取。
2.孤老、重残、重病卧床享受对象可由亲属、邻居代为领取或由工作人员发放到户。
3.发放之日起，享受对象无正当理由，三天内没有领取的，属于自动放弃领取当月低保资金，逾期一个月未领取的，视为自动放弃低保享受资格。
（四）《低保证》季度审核要求
1.《低保证》实行季度审核，未经审核，加盖低保审核章的《低保证》无效。同时规定每季度第一个月（即1、4、7、10月）的1－10号内为《低保证》季度审核时间。
2.街道社会保障服务所于上述时限内将《低保证》收齐审核。未经审核的《低保证》不得领取低保金。
3.《低保证》必须妥善保管，如《低保证》发生丢失，按以下程序办理。首次丢失《低保证》的，必须书面写出丢失原因并在《涪陵日报》上登报宣布作废，凭登报收据按相关程序补办《低保证》；再次丢失的，除登报外，还应写出深刻检讨，按上述程序补证；三次丢失《低保证》的，应取消低保资格。
三、加强低保工作管理
（一）严格申报制度
1.对户口、居住地都在崇义街道，材料齐全、情况属实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必须每月及时办理。
2.对申请对象的家庭成员户口不同在崇义街道辖区内的，坚持到多数成员户口所在地进行申报，并配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3.对户口在崇义的，居住地不在崇义的申请对象，申请
人必须到崇义社保所领取调查公函，由居住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填写调查内容加盖公章，经办人签字后方可受理低保申请。
4.对户口在崇义的，居住地不在涪陵辖区的不受理低保申请。
（二）强化低保对象动态管理
1.街道社区科、社保所每年不定期的至少做到四次下居委检查低保金发放情况，坚持申请对象户主（或家庭共同生活成员）持本人身份证、签字、盖章领取制度，杜绝冒领代领现象。
2.坚持每季度一次低保复查、调整制度。复查工作采取社区居委自查和街道办事处抽查相结合，对生活达标、死亡，户口变动和生活极度困难的享受对象，按政策要求及时作出停发，调整处理意见并上报区民政局。
3.对群众反映和举报的低保问题，社保所、社区居委应认真做好记录，十天之内必须安排人员对所反映问题进行查证落实，当月内作出处理意见，问题严重的上报街道办事处和区民政局。
（三）加强低保资金管理
1.社保所对上级划拨低保款在农行开设资金专户，实行单独核算和管理。
2.低保资金必须按月按时发放到低保户手中，坚持专款专用，落实到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形式予以挪用、克扣和挤占。
3.每月按时将低保发放花名册和低保金专用账户上的余额上报区民政局核对。
四、严肃低保工作纪律
涉及低保管理和相关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报经有关部门审批后，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一）利用职务之便为不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居民办理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二）徇私舞弊，擅自改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三）贪污、挪用、扣压、拖欠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四）在办理低保中收受贿赂的；
（五）在低保户中收取不合理费用的；
（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影响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正常进行，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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